
潭发科批〔2024〕393号

南平市建阳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关于南平市
建阳区考亭文化旅游建设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南平市建阳区潭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《关于申请审批南平市建阳区考亭文化旅游建设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》，《南平市建阳区考亭文化旅游

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等材料收悉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

项目建设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南平市建阳区考亭文化旅游建设项目（项

目编码：2408-350703-04-01-910941）。

二、建设地点：南平市建阳区。

三、建设单位：南平市建阳区潭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



四、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：该项目主要新建文化馆、图书

馆、室外活动场地、绿化、道路等配套设施。

五、项目总投资及金额来源：项目总投资 10000 万元，项

目建设资金来源于多渠道筹措。项目资金应依法合规筹措，不

得违规举债，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。

六、建设年限：两年。

七、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：项目已按规定开展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,并经审查,项目总体风险等级为低风险。请项目建设

单位按照评估意见表中提出的具体措施及《福建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

办法的通知》（闽发改投资〔2013〕826 号）的要求,落实各项

维稳应对措施,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。

八、节能审查意见：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不单

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>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规〔2017〕1975

号）,该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,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。

请按有关规定,采取有效措施,切实做好节能降耗工作。

九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其相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,该工程须依法依规开展项目招标投标工作。

十、根据《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试行投资项目分

类评审的通知》（南发改审批函〔2022〕5 号）、《南平市建阳

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关于转发<南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试行投资项目分类评审的通知>》(潭发科综〔2022〕31 号)文件



规定，该项目已由项目业主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，现

同意免予组织项目可研评审。

请据此批复,进一步开展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,继续深化项

目前期工作,落实相关建设条件,并按程序报批。

南平市建阳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
2024 年 9 月 3 日

抄送：区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


